
宝渭政办函〔2023〕1 号

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 2022 年四季度政务公开工作情况的

通 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区直各单位：

为持续推进全区政务公开工作，根据国家、省、市对政务公开

开展常态化监管要求，区政府办对2022年四季度政务公开工作进

行了检查，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1.政务信息报送及采用情况。各单位共报送政务信息355条，

采用140条。

2.政府信息公开栏目更新情况。区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平台

责任栏目和专题专栏主动公开信息335条。

3.网民留言及舆情信息办理情况。接受群众政务公开电话咨询

12件，均已办结；受理网民留言、舆情信息68条，办结68条。

4.政务新媒体管理情况。在“全国政务新媒体信息报送系统”

和“陕西省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监管平台”备案的政务新媒体账

号23个，涉及16个责任单位，共发布信息743条。

二、存在问题

1.公开内容审核不严。部分单位未认真贯彻落实网络意识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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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制，公开内容审核把关不严，没有严格执行“分级审核、先审

后发”程序。财政局负责的预决算及三公经费栏目存在引用“中央

八项规定”政治术语不准确、格式不规范问题。

2.网站内容保障不力。部分单位重视程度不够，对网站内容保

障和政务公开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，存在工作拖拉敷衍等问题，

对政府门户网站维护目标任务和要求不明确，未落实专人负责政府

网站内容保障，网站信息更新不及时。住建局负责的栏目经多次督

促、提醒，仍存在更新不及时、格式不规范等问题。文旅局负责的

栏目存在转载内容较多、发布本单位工作信息少等问题。

3.新媒体机制不全。部分单位虽然制定了工作制度，但在具体

操作中没有真正落实到位。日常基础管理工作不到位、不规范。经

检查，公安渭滨分局开设的两个政务新媒体帐号出现更新不及时或

未按要求转发上级指定信息等问题，被省政务公开办点名批评，均

考核不合格；城市治理指挥中心开设的小程序“城市之眼”，未按

要求更新相关信息，被市政府办发文通报；高家镇和交警大队开设

的新媒体帐号，仅转发上级指定信息1条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完善工作机制。各单位要明确政务公开工作人员和职责，完

善政务公开工作制度，建立健全政务公开阵地，设置公示栏、政府

信息查询点、依申请公开受理点等，组织开展政务公开知识学习和

宣传，进一步提升干部职工政务公开意识和工作能力。

2.提高发布质量。坚持问题导向，着力提升重大项目建设、公

共资源配置和社会公益事业等领域公开质量和实效。严格执行公文

标识公开属性办理流程，加强信息发布前的审核制度，防止出现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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词、错句或将不适宜公开的内容上网发布。依法保护好公民的个人

信息安全，确保政府网站栏目更新及时、发布准确、格式规范。

3.提高政治站位。坚持把政务公开与全区经济发展、社会治理

和自身建设等工作相结合，推动各项工作健康有序发展。区政府门

户网站是第一公开平台，是实现政府信息公开、服务企业和社会公

众、互动交流的重要渠道，各单位要共同维护好、管理好，尤其是

多次被通报的单位，主要领导要高度重视，提高政治站位，避免信

息发布不当造成不良影响，引发社会舆情，损害政府公信力。

对本次通报存在问题的单位，请于1月 13日前将整改报告经

单位主要领导签字盖章后报区政府办（区行政中心211室）。

附件：1.2022年四季度政务信息报送情况统计表

2.2022年四季度区政府网站栏目更新统计表

3.2022年四季度网民留言办理情况统计表

4.2022年四季度政务新媒体更新情况统计表

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1月10日

（联系电话：3128019 传真：312823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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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四季度政务信息报送情况统计表

序号 单 位 应报数 实报数 采用数 得分

1 石鼓镇 24 26 15 56

2 市场监管局 24 24 15 54

3 司法局 24 24 5 34

4 经二路办 24 25 4 33

5 行政审批局 24 12 12 24

6 教体局 24 15 10 20

7 高家镇 24 19 9 18

8 卫健局 24 17 9 18

9 城管执法局 24 14 7 14

10 工信局 24 6 5 10

11 姜谭办 24 12 4 8

12 农业农村局 24 11 4 8

13 神农镇 24 10 4 8

14 人社局 24 9 4 8

15 文旅局 24 8 4 8

16 城市治理指挥中心 24 8 3 6

17 招商局 24 7 3 6

18 审计局 24 7 3 6

19 发改局 24 14 2 4

20 天台山管委会 24 13 2 4

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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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1. 政务信息报送达标单位：实报一篇加 1分，采用一篇加 2 分；

2. 报送数量不达标单位：实报一篇不加分，采用一篇加 2分。

序号 单 位 应报数 实报数 采用数 得分

21 南山建委 24 13 2 4

22 生态环境分局 24 9 2 4

23 乡村振兴局 24 6 2 4

24 应急局 24 2 2 4

25 住建局 24 8 1 2

26 财政局 24 6 1 2

27 桥南办 24 5 1 2

28 商务局 24 4 1 2

29 民政局 24 3 1 2

30 统计局 24 2 1 2

31 清姜办 24 2 1 2

32 林业局 24 2 1 2

33 医保局 24 6 0 0

34 姜谭经开区管委会 24 3 0 0

35 退役军人事务局 24 3 0 0

36 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24 2 0 0

37 统建局 24 2 0 0

38 大数据局 24 2 0 0

39 交通局 24 1 0 0

40 金陵办 24 1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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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四季度区政府网站栏目更新统计表

栏目名称 更新频次 保障单位 10 月 11 月 12 月

规范性文件 1条/月 司法局 0 1 0

卫生医疗 1条/2 周 卫健局 4 4 5

疫情防控 1条/2 周 卫健局 24 21 17

医疗药品及医用耗材采

购

1条/月 卫健局 1 1 1

决策预公开 1条/月 发改局 1 1 1

招标投标信息 1条/月 发改局 7 13 18

规划信息 1条/月 发改局 1 2 1

批准和实施信息 1条/月 发改局 4 4 0

教育信息 1条/2 周 教体局 4 1 0

公共文化体育 1条/2 周 教体局 1 2 0

公共文化体育 1条/2 周 文旅局 2 3 3

就业信息 1条/2 周 人社局 4 7 6

社会保险 1条/2 周 人社局 2 1 1

农业保障 1条/2 周 农业农村局 3 3 4

征地拆迁信息 1条/月 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1 1 2

国有土地使用权和矿权

出让

1条/季度 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2 1 0

国土空间规划 1条/月 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/ 1 1

政务审计 1条/2 周 审计局 12 7 2

食品药品安全 1条/2 周 市场监管局 4 4 2

产品质量 1条/2 周 市场监管局 2 2 2

附件 2

http://www.weibin.gov.cn/col/col15547/index.html
http://www.weibin.gov.cn/col/col15547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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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信息（反不正当竞

争）

1条/2 周 市场监管局 2 2 3

财政资金直达基层 1条/月 财政局 1 1 0

政府债务 1条/季度 财政局 0 1 0

政府采购信息 1条/月 财政局 1 1 1

行政事业性收费 1条/月 财政局 1 1 1

惠民惠农政策与资金 1条/月 财政局 1 1 1

统计信息 1条/月 统计局 1 1 1

医疗保障信息 1条/月 医保局 1 1 1

住房保障 1条/月 住建局 2 2 3

市政服务 1条/月 住建局 / 0 1

农村危房改造 1条/月 住建局 / 0 2

房屋改造 1条/月 统建局 1 1 0

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 1条/月 民政局 1 1 1

养老服务 1条/2 周 民政局 2 2 2

应急管理 1条/2 周 应急局 6 6 5

灾害事故救援及预警信

息

1条/2 周 应急局 1 4 1

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1条/月 工信局 1 1 2

科技信息 1条/2 周 工信局 2 2 6

乡村振兴 1条/月 乡村振兴局 5 2 2

生态环境 1条/月 生态环境分局 4 3 3

城市综合执法 1条/月 城管执法局 / 1 2

减税降费 1条/月 区税务局 / 5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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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2 年四季度网民留言办理情况统计表

单位 承办数量 办结数量 逾期数量

政府办 25 25 0

教体局 12 12 0

城管执法局 1 1 0

商务局 2 2 0

金陵办 2 2 0

经二路办 2 2 0

清姜办 1 1 0

神农镇 2 2 0

高家镇 2 2 0

人社局 1 1 0

市场监管局 4 4 0

卫健局 5 5 0

渭滨交警大队 2 2 0

农业农村局 1 1 0

住建局 4 4 0

天台山管委会 1 1 0

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1 1 0



- 9 -

附件 4

2022 年四季度政务新媒体更新情况统计表
序号 责任单位 账号名称 账号类型

应更

新数

实际

更新数

推荐转发

内容数量

实际转

载数量

合格/

不合格
存在突出问题

1
行政审批局

渭您服务 微信订阅号 12 93 32 23 合格 无

2 渭您服务 微信视频号 12 14 / / 合格 无

3 教体局 渭滨区教育体育局 微信订阅号 12 76 32 28 合格 无

4 生态环境分局 渭滨生态环境 微信订阅号 12 70 32 21 合格 无

5 石鼓镇 印象石鼓 微信订阅号 12 54 32 6 合格 无

6 人社局 渭滨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微信订阅号 12 53 32 12 合格 无

7 市场监管局 渭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微信订阅号 12 48 32 26 合格 无

8 乡村振兴局 渭滨乡村振兴 微信订阅号 12 30 32 17 合格 无

9 清姜办 清姜故事 微信订阅号 12 29 32 26 合格 无

10 神农镇 神农风采 微信订阅号 12 28 32 5 合格 无

11 招商局 投资渭滨 微信订阅号 12 26 32 26 合格 无

12 高家镇 精彩高家 微信订阅号 12 23 32 1 合格 无

13 桥南办 悦桥南 微信服务号 12 12 32 16 合格 无

14 司法局 渭滨司法 微信服务号 12 12 32 10 合格 无

15 城市治理指挥中心 渭滨区智慧城市治理监督指挥中心 微信服务号 12 12 32 23 合格 无

16
渭滨交警大队

宝鸡交警渭滨大队 新浪微博 12 90 32 1 合格 无

17 宝鸡交警渭滨大队 微信订阅号 12 19 32 21 合格 无

18

公安渭滨分局

平安渭滨 今日头条 12 31 32 2 合格 无

19 宝鸡渭滨公安 新浪微博 12 16 32 0 不合格 未转发上级指定的内容

20 渭滨小警 微信服务号 12 7 32 0 不合格
检测时间点前一周未更新原创内容

未转发上级指定的内容

备注：要求 5 个自然日内至少发布 1 篇原创信息， 为不合格政务新媒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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